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美村綜合服務園區場地使用管

理及收費要點總說明 

美村綜合服務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坐落於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

段四百號，為提供全齡多元福利服務，提升公共空間運用效能，本園區

部分場地開放個人、民間團體及其他單位申請辦理相關公益活動使用。

基於使用者付費，爰訂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美村綜合服務園區場地使用

管理及收費要點，共計十點，重點如下： 

一、訂定之目的。（第一點） 

二、明定場地使用以辦理公益活動為主及開放租用對象。（第二點） 

三、本園區可租用場地。（第三點） 

四、申請租用場地流程。（第四點） 

五、場地租用時間及收費等規定。（第五點） 

六、場地收費優惠要件。（第六點） 

七、費用得退款要件。（第七點） 

八、不予核准及撤銷或廢止核准之情形。（第八點） 

九、申請租用本園區應遵守事項。（第九點） 

十、本園區收取費用後之處理流程。（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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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美村綜合服務園區場地使用管

理及收費要點 

名 稱 說 明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美村綜合服務園區場

地使用管理及收費要點 

行政規則名稱。 

規 定 說 明 

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

局）為提供全齡多元福利服務，充

分發揮美村綜合服務園區（以下簡

稱本園區）各場地及設施功能，特

訂定本要點。 

訂定目的。 

二、本園區之各項場地及設施，社會局

有優先使用權，並以辦理社會局核

准之兒少、老人、身心障礙、婦

女、新住民或其他福利服務及公益

活動為主要用途。但其他機關為辦

理公務，及民間單位或個人辦理公

益性質活動亦得申請租用本園區場

地。 

本園區之場地使用以辦理公益性質活動

為原則，並明定社會局有優先使用權。 

 

三、本園區可租用場地包含：一樓戶外

場地、二樓研習室、二樓團體舞蹈

教室、三樓多功能教室、三樓多功

能教室（大）、三樓後露台。 

可租用之場地。 

四、申請租用本園區場地者，應於租用

日前十四日完成線上申請，並經各

場地管理單位核准後七日內繳交費

用後，始得使用。 

租用場地之申請流程。 

五、本園區場地開放租用時間為週一至

週日；部分場地僅開放週一至週五

租用，國定假日休館。開放申請租

用時段如下： 

  （一）時段一：上午八時三十分至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二）時段二：下午一時至下午五

時。 

場地租用以時段計算清潔管理費，

未滿一時段以一時段計，超過一時

段逾十五分鐘者，另加一時段收

費；彩排、預演、場地布置及場地

恢復，亦同。 

各場地開放租用時間及收費基準如

附表。 

場地租用時間及收費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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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潔管理費優惠計算方式如下： 

（一） 政府立案之公益性團體及社

會福利機構租用，每時段之

清潔管理費以二折計算。 

（二） 臺中市政府或社會局委託或

補助民間團體、機構或學校

辦理之服務方案，每時段之

清潔管理費以二折計算。 

（三）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因

公務而辦理之活動，得免

收清潔管理費。 

收費優惠要件。 

七、申請人繳費後，無論使用與否，皆

不予退還。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 社會局或臺中市政府及所屬

機關辦理重要活動或配合政

策須優先使用，致與原申請

時間有所牴觸。 

（二） 因不可抗力事故，如颱風、

地震、空襲等致無法使用。 

（三） 申請人因故無法如期使用，

並於三日前通知本園區。 

費用得退款要件。 

八、申請租用本園區場地，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予核准；已核准者，撤

銷或廢止核准，並命停止使用，其

已繳納之費用不予退還： 

（一） 違背法令規定。 

（二） 活動有妨害社會善良風俗或

影響公共安全。 

（三） 活動影響週邊社區安寧，經

勸導仍不改善。 

（四） 活動項目與申請登記內容不

符或私自轉讓他人使用。 

（五） 活動涉及營利行為。 

（六） 活動以從事政治或宗教行為

為目的。 

不予核准及撤銷或廢止核准並命停止使

用之情形。 

九、租用本園區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未經本園區同意，申請人不

得擅自啟用各項設施設備，

使用時應善盡維護之責，如

有毀損或短少，應按市價賠

償或修復。 

申請租用本園區應遵守事項。 



（二） 為維護用電及公共消防安

全，本園區各場地禁止吸菸

及禁用明火、瓦斯、高耗電

電器用品等危害設備，於租

用期間之公共秩序、安全維

護及意外事件，應自行負責

妥為處理，並依活動性質投

保。 

（三） 申請人如需在本園區範圍內

張貼宣傳海報、標語或搭建

臨時建物者，應申請許可，

並在本園區指定之地點張貼

搭建，場地使用完竣後應即

回復原狀，且應維護場地清

潔，落實垃圾分類。 

十、本園區收取費用後，應開立收據予

申請人，並全數解繳市庫。 

本園區收取費用後之處理流程。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美村綜合服務園區場地使用管

理及收費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為提供全齡多元福利服務，

充分發揮美村綜合服務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各場地及設施功

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園區之各項場地及設施，社會局有優先使用權，並以辦理社會局

核准之兒少、老人、身心障礙、婦女、新住民或其他福利服務及公

益活動為主要用途。但其他機關為辦理公務，及民間單位或個人辦

理公益性質活動亦得申請租用本園區場地。 

三、本園區可租用場地包含：一樓戶外場地、二樓研習室、二樓團體舞

蹈教室、三樓多功能教室、三樓多功能教室（大）、三樓後露台。 

四、申請租用本園區場地者，應於租用日前十四日完成線上申請，並經

各場地管理單位核准後七日內繳交費用後，始得使用。 

五、本園區場地開放租用時間為週一至週日；部分場地僅開放週一至週

五租用，國定假日休館。開放申請租用時段如下： 

  （一）時段一：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二）時段二：下午一時至下午五時。 

場地租用以時段計算清潔管理費，未滿一時段以一時段計，超過一

時段逾十五分鐘者，另加一時段收費；彩排、預演、場地布置及場

地恢復，亦同。 

各場地開放租用時間及收費基準如附表。 

六、清潔管理費優惠計算方式如下： 

（一）政府立案之公益性團體及社會福利機構租用，每時段之清潔

管理費以二折計算。 

（二）臺中市政府或社會局委託或補助民間團體、機構或學校辦理

之服務方案，每時段之清潔管理費以二折計算。 

（三）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因公務而辦理之活動，得免收清潔管

理費。 

七、申請人繳費後，無論使用與否，皆不予退還。但有下列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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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在此限： 

（一）社會局或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辦理重要活動或配合政策須

優先使用，致與原申請時間有所牴觸。 

（二）因不可抗力事故，如颱風、地震、空襲等致無法使用。 

（三）申請人因故無法如期使用，並於三日前通知本園區。 

八、申請租用本園區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已核准者，

撤銷或廢止核准，並命停止使用，其已繳納之費用不予退還： 

（一）違背法令規定。 

（二）活動有妨害社會善良風俗或影響公共安全。 

（三）活動影響週邊社區安寧，經勸導仍不改善。 

（四）活動項目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私自轉讓他人使用。 

（五）活動涉及營利行為。 

（六）活動以從事政治或宗教行為為目的。 

九、租用本園區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未經本園區同意，申請人不得擅自啟用各項設施設備，使用

時應善盡維護之責，如有毀損或短少，應按市價賠償或修

復。 

（二）為維護用電及公共消防安全，本園區各場地禁止吸菸及禁用

明火、瓦斯、高耗電電器用品等危害設備，於租用期間之公

共秩序、安全維護及意外事件，應自行負責妥為處理，並依

活動性質投保。 

（三）申請人如需在本園區範圍內張貼宣傳海報、標語或搭建臨時

建物者，應申請許可，並在本園區指定之地點張貼搭建，場

地使用完竣後應即回復原狀，且應維護場地清潔，落實垃圾

分類。 

十、本園區收取費用後，應開立收據予申請人，並全數解繳市庫。 

 

 

 

 

 



 

 

 

附表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美村綜合服務園區各場地開放租用時間及收費基準 

單位：新臺幣 

場地 開放租用時間 租用時段 清潔管理費 

一樓戶外場地 

（除人行道外） 

週一至週日 （一） 時段一：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二） 時段二： 

下午一時至下午五時。 

 

五千元 

二樓研習室 週一至週五 三千元 

二樓團體舞蹈教室 週一至週五 三千元 

三樓多功能教室 週一至週日 三千元 

三樓多功能教室

（大） 

週一至週日 四千元 

三樓後露台 週一至週日 二千元 

 

備註：未滿一時段以一時段計，超過一時段逾十五分鐘者，另加一時段收費。 

 

 

 

 

 

 

 

 

 

 

 

 



 

 

 


